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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 六 次 会 议 文 件 （８）

关于２０２０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１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武汉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２０２０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

况与 ２０２１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提请市第十四届人大第六次

会议审议，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０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在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全市财税部门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 “积极的财政

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要求，切实用好中央一揽子财税支持政

策，全力支持打好疫情阻击战、民生保卫战和经济发展战，有力

促进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全市财政收支实现

平稳运行。

（一）全市和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２０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１—



总收入完成 ２３９２７７亿元，比 ２０１９年下降 １７８％，剔除新增减

税降费不可比因素，同口径下降 １０３％。其中：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１２３０２９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２５％，比２０１９年下降

２１３％，同口径下降１２９％。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４０７１９亿

元，为调整预算的９９％，比２０１９年增长７６％。

２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２０２０年市本级预

算调整方案，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由年初的１８０２６９亿

元调整为２２８３５９亿元，增加４８０９亿元，并相应增加支出总计。

其中：（１）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２３５３亿元，主要用于

疫情防控、民生兜底、企业纾困等； （２）转移性支出增加

２４３５９亿元，主要是落实中央一揽子支持政策，相关补助资金

向防疫增支较多、财力比较困难的基层倾斜； （３）地方政府一

般债务还本支出增加２０１亿元。

２０２０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２３５６０８亿元。其中：

（１）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５８６４亿元，比 ２０１９年下降

１９５％；（２）上级返还性收入１４１０９亿元；（３）转移支付收入

８５８１９亿元；（４）下级上解收入４２９５５亿元；（５）地方政府一

般债务转贷收入 ３３６５亿元； （６）调入资金 １１１８７亿元； （７）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６７０８亿元；（８）上年结转５３１６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２３５６０８亿元。其中：（１）市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１２４９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９７７％，增

长９６％；（２）对区税收返还支出６８７６亿元；（３）对区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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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支出５４１５９亿元；（４）上解上级支出２８７６３亿元；（５）地方

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１６４２９亿元；（６）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１３６４３亿元；（７）结转下年支出３０１亿元；（８）一般债务还

本支出１１４７９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情况：

（１）教育支出 ６５１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９５％，增长

２７％，主要用于校园疫情防控、复学复课，促进基础教育均衡

发展，支持职业教育提升办学水平和高校 “双一流”建设。

（２）科学技术支出 ９４３８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４８％，剔

除上年新设工业投资基金一次性出资因素，同口径增长３９％。

（３）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１６９１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８４％，剔除上年军运会基础设施建设一次性投入，同口径增

长９３％。

（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１７１４７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９２％，增长１３３％，主要是加大了养老保险、就业创业、物价

联动、困难群体救助等民生投入。

（５）卫生健康支出 １８６０３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７３％，增

长３３０４％，主要是保障新冠患者应治尽治、全员核酸检测，支

持医疗机构病房改造和物资储备等支出，以及中央对我市职工医

保基金补助。

（６）节能环保支出 １９３６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６％，剔除

上年债券一次性支出和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退坡因素，同口径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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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城乡社区支出 １５６６８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９４％，增

长１０１％，主要用于城市道路、园林绿化、水环境治理等项目

建设。

（８）农林水支出 ９５８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８５％，剔除上

年农科院园区建设一次性投入，同口径持平。

（９）交通运输支出 ５９０１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８９％，增

长０９％，主要用于落实航空、汉欧班列、长江航运政策性补

贴，支持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和疫情防控。

（１０）住房保障支出 ２４０７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００％，增

长５７５％，主要是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投入。

（１１）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７７１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３２％，增长１００４％，主要是疫情防控应急保障支出增加。

（二）全市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

成 １５２９０２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１２３％，比 ２０１９年 下 降

１２３％。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２２９８１７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２８％，比２０１９年增长８５％。

２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２０２０年市本级

预算调整方案，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由年初的

１５６１２６亿元调整为 ２０９３７亿元，增加 ５３２４４亿元，并相应增

加支出总计。其中： （１）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加

４３０８７亿元，主要是专项债券和抗疫特别国债收入安排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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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增加； （２）转移性支出增加

１０１５７亿元，主要是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债务转贷支出

增加。

２０２０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２２４１４２亿元。其中：

（１）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９８１５６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１２８％，比２０１９年下降９７％；（２）上级转移支付收入６１８亿

元；（３）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 １０８０８亿元，主要用于公

共卫生补短板项目建设； （４）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１１０４８５亿元，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轨道交通等项目建设；

（５）上年结转４０７５亿元。

２０２０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２２４１４２亿元。其中：

（１）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１１５７９１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８７％，

比 ２０１９年增长 １５４％； （２）对区转移支付支出 ３３５２６亿元；

（３）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支出７２１亿元；（４）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转贷支出４２５８亿元；（５）调出资金８０２８亿元；（６）结转

下年支出 １０８６７亿元； （７）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６１４

亿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主要项目情况：

（１）城乡社区支出 ７０７０８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１４％，下

降１５８％，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入库减少，安排的支出相应

减少。

（２）交通运输支出 ４４７９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９８％，增

长５４３％，主要是政府专项债支出增加，重点支持武阳高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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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３）其他支出 ３２０７８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７６７％，增加

２２６２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文化产业园、中心书城等项目

建设。

（４）抗疫特别国债安排支出３３６４亿元，主要用于市级医疗

机构病房改造、医疗设备购置和信息化建设等。

（三）全市和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２０年全市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９０９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１９３％，比 ２０１９

年下降３７４％。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７７６亿元，为

调整预算的１０４８％，比２０１９年下降２５４％。

２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市第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２０２０年市本

级预算调整方案，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由年初的

８９亿元调整为 ４０１亿元，减少 ４８９亿元，并相应减少支出

总计。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４８７亿元。其中： （１）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３５４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１４９％； （２）上年结转 ０９２亿元； （３）上级转移支付 ０４１

亿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 ４８７亿元。其中： （１）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２２４亿元；（２）调出资金１０９亿

元；（３）对区转移支付支出０８３亿元；（４）结转下年支出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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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目情况： （１）用于补充企

业资本金０７２亿元；（２）用于支持中央在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

能、化解企业改制遗留问题支出１２４亿元。

（四）全市和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２０年全市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等七项社保基金收入完成１００４９９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０５９％，比２０１９年下降 １８６％。全市社保基金支出 １０６９５４亿

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００８％，比 ２０１９年下降 ３３％，剔除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实施准备期结算因素，同口径增长７３％。

２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市第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２０２０年市本

级预算调整方案，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总计由年初的

８８０４亿元调整为 ７５０２２亿元，减少 １３０１８亿元，主要是落实

中央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预算支出总计由年初的

８０９５９亿元调整为８５５３亿元，增加４５７１亿元。

２０２０年市本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七项社保基金收入

完成 ７９９１４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０６５％，比 ２０１９年下降

１８３％。其中：（１）保险费收入４５７１亿元，下降３１５％；（２）

财政补贴收入 ２３３６５亿元，增长 ６９％； （３）其他收入 １０８３９

亿元，增长 １８６％，主要是上级加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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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金补助力度。

市本级社保基金支出 ８６１７６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００８％，

比２０１９年下降２１％。其中：（１）社会保险待遇支出７７１７６亿

元，剔除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结算因素，同口径增长 ５６％；

（２）其他支出９０亿元，增长１７７％，主要是进一步扩大失业补

助范围，提高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

市本级社保基金当期收支缺口 ６２６２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３８８１亿元，比２０１９年下降１６４％。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四本预算所报告的收入是实际完成数，

支出及平衡情况均是预计数，待市本级决算编报完成后，向市人

大常委会报告。

（五）全市和市本级政府债务情况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核定下达全市 ２０２０年政府债

务限额４６９３１６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１７１２９４亿元，专项

债务限额２９８０２２亿元。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 ３１８２９６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限额１１２０２５亿元，专项债务限额２０６２７１亿元。

２０２０年全市发行政府债券１４４１３５亿元，其中：再融资债券

２３５２２亿元，新增债券 １２０６１３亿元。市本级债券 ８５１２６亿元，

其中：再融资债券１５８３８亿元，新增债券６９２８８亿元。

全市新增债券中，一般债券 １７１０２亿元，主要用于疫情防

控、医疗卫生和其他民生领域公益性项目建设。专项债券

１０３５１１亿元，主要用于：（１）智能网联等新兴产业园区建设项

目１４５４８亿元；（２）学前教育、农林水利等社会事业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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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６９亿元； （３）二七滨江商务区等 ５５个棚户区改造项目

４３５３２亿元； （４）轨道交通、四环线等城市交通建设项目

１２６９８亿元；（５）百里长江生态廊道、水资源治理提升、生态

修复等项目９３６５亿元；（６）汉口历史风貌区等９个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 ６９８１亿元； （７）固废处置、污水处理等项目 ４０１８

亿元。

２０２０年全市按期归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２６４２７亿元，全市

支付利息及发行费 １２６６５亿元。市本级归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１７６１９亿元，市本级支付利息及发行费８３８８亿元。

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４５５３７９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 １５９９６７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２９５４１２亿元。市本

级政府债务余额 ２９１８３９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１０１８３２亿

元，专项债务余额１９０００７亿元。全市和市本级债务余额均控制

在省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以内。

二、２０２０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市财税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五

次会议和人大常委会决议，积极应对疫情冲击，扎实做好 “六

稳”“六保”等各项工作，狠抓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为全市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全力筹集调度疫情防控资金。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成立防控

应急资金保障工作专班，通过调整预算、压减一般性支出、盘活

存量、争取上级专项转移支付等方式，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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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疫情防控提供财力保障。严格疫情防控资金日报制度，坚持特

事特办、急事急办，开启应急资金 ２４小时 “绿色通道”，实行

先预拨后清算、先调度后结算，第一时间将资金拨付到防控一

线，确保人民群众不因费用问题而不敢就诊，确保全市不因资金

问题而影响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

全力加强应对疫情财税政策保障。及时出台疫情防控资金开

支、政府采购、资金结算和税收服务等实施办法，支持免费救治

新冠肺炎患者、提高疫情防控人员待遇、保障医疗防控物资供

应、开展社区封控管理。紧急筹集调度资金，支持以最快速度建

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大规模改造８７家定点医院和３２座方舱

医院。落实受疫情影响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政策，支持投放爱心蔬

菜包、政府平价储备肉，最大限度满足市民生活物资需求。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资金管理服务。坚持资金保障与资金监管

并重，实行 “互联网 ＋监管”模式，加强疫情防控资金使用全

流程动态监控，确保资金安排科学、分配合规、使用高效。督促

疫情防控政策和资金落实落细，促进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加

强疫情防控财税优惠政策解读和服务，确保企业和个人充分享受

财税支持政策。

（二）坚持实施积极有为财政政策，着力稳住经济基本盘

全面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加大减税降费力

度的部署和要求，把该减的税减到位，该降的费降到位，减税降

费力度全国最大、时间最长，惠企利民效果显著，全市新增减税

降费５１３７亿元。其中： （１）落实减免增值税、所得税税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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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小规模纳税人普惠性税收优惠等政策，新增减税 ２０２２亿

元；（２）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和职工医保单

位缴费，减少企业社保缴费 ２９６亿元； （３）严格涉企收费 “一

张清单”制度，减免企业房屋租金、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中

小微企业污水处理费等，降低成本 １５５亿元。通过不折不扣落

实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信心，全市新登

记市场主体１８６５万户。

助力企业纾困和产业转型升级。投入财政资金 １３２５亿元，

促进疫后经济加快重振。落实市委市政府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

稳定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设立 １０００亿元企业纾困贷款资金、

２０亿元政府担保基金、２０亿元中小微企业风险补偿资金，引导

金融机构提供纾困贷款 １０１８亿元。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微企

业力度，中小微企业占市级政府采购规模达 ８８４％。统筹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华星光电、天马微电子、５Ｇ宏站等新兴产

业项目建设，对 ９９个传统产业智能化技改示范项目给予奖补。

支持成功举办１２场重大招商活动，落实招商引资激励政策，吸

引重大项目落户武汉。全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３１００户、 “小进

规”８２９户、“小进限”３１５户。

支持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投入资金 ６３５亿元，提升科技实

力和创新能力。支持国家级创新平台、工业技术研究院和众创孵

化机构建设，落实人才引进培养激励政策，吸引更多高端要素集

聚。支持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行动计划，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

企业给予奖励。通过前资助、后补助等方式，促进４０５项应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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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施。深化科技金融

融合，落实财政贴息和风险补偿政策，帮助３１９家科技型企业争

取 “科保贷”“专利权质押贷款”。

促进扩大消费需求。投入资金 ５１７亿元，支持激发消费活

力。安排疫情增支补助资金，支持商贸流通、交通运输和生活服

务领域６１９家企业恢复运营。支持开展 “武汉购”、直播带货等

新业态，投放５亿元消费券，推动消费提振回升。落实汽车和家

电消费扶持政策，对２３８万台乘用车和１８７万套家电产品给予

补贴。支持开展 “打卡大武汉”十大活动，免门票开放 ３０家旅

游景区。兑现财政奖补政策，支持航空运输、汉欧班列、铁水联

运恢复常态化运营，促进对外贸易提升。支持全市３１８家农贸市

场升级改造，助力农贸零售提质增效。

（三）坚持完善民生保障机制，兜牢兜实民生底线

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投入资金４０６３亿元，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向在汉大学生发放就业见习补

贴、湖北籍高校毕业生发放求职创业补贴，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就

业的中小微企业给予补助，惠及 ４５９万人次。支持开展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培训劳动者 ４１５万人。持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

老金、城乡低保等保障标准。支持启动物价联动保障机制，向困

难群众发放临时价格补贴，累计救助 ２１０１万人次。支持新建

“互联网 ＋居家养老”服务网点 ６１个、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

心 （服务点）３２１个，提高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支持租赁房和棚

改房建设，向１１４万户困难家庭发放租赁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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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医疗卫生事业保障水平。投入资金２０５１亿元，促进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

筹，提高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惠及４７１万人。支持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按疾病诊断分组付费，扩大药品带量采购范围和

品种，降低药价。支持扩大医保支付范围，将糖尿病和高血压门

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在全国率先将网上就医纳入医保支付。支

持完成发热门诊标准化改造６２家、建设急救站８０个、安装救护

车定位系统 ５６４套，提升救治能力。加大公共卫生服务保障力

度，免费开展适龄妇女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和 “两癌”筛查。

支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投入资金２９３亿元，促进教育事业

优质均衡发展。支持全市中小学配置红外测温仪等疫情防控设备

和物资，对１４４０所民办学校给予疫情防控补助，保障学校复学

复课和正常运行。支持 ８０所公益普惠性幼儿园改扩建，新增入

园学位１１５万个；落实公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政策，惠及

１８１６万学生。加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支持 ８０所中小学改扩

建，推进国家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支持中职学

校高水平实训基地和优质特色专业群建设，促进产教融合。支持

武大、华科等在汉高校 “双一流”建设，推进江汉大学申博、

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制定疫情期间学生资

助办法，完善全学段学生资助政策，累计资助学生 ２３６８万

人次。

推进文化强市工作。投入资金 ５３亿元，支持提升文化软实

力和影响力。支持武汉中心书城、琴台美术馆、社区足球场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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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文体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落实文体惠民政

策，保障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等场馆有序恢复开放，支持开

展 “武汉之夏”等群众文化活动。扶持艺术创作生产，推出

《浴火重生》《逆行》等抗疫题材文艺精品。支持文艺院团送戏、

送演出进旅游景区１００场次，对１１２家动漫、创意设计、互联网

等文化企业进行奖补。支持举办 ２０２０年 “中国好声音”总决

赛、第九届琴台音乐节等活动。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投入资金 ３８２亿元，健全脱贫攻坚投

入长效保障机制，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落实应对疫情决战脱贫

攻坚扶持政策，为１７万名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发放交通和生活

补助，向 ７７万名贫困户发放专用消费券。聚焦 “两不愁三保

障”，将建档立卡的 ２２万名贫困人口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

围，支持义务教育阶段 “控辍保学”、贫困人口住院即时结算、

“查遗补漏”危房改造、安全饮水提升工程等实施。建立政府采

购支持消费扶贫工作机制，组织 ２５０４家预算单位在 “扶贫 ８３２

平台”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严格实行扶贫资金公告公示制

度，动态监控资金拨付、项目实施进度，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

提升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四）坚持统筹推进城乡建设，切实提升人居环境

增强城市交通承载力。投入资金５９４５亿元，促进完善城市

交通体系。支持武汉城市圈大通道、武阳高速武汉段、四环线等

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提升交通辐射功能。支持轨道交通８号线二

期、１１号线三期葛店段建成，推进 １２号线、１６号线、１９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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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川线加快建设，积极打造地铁城市。支持江汉七桥、杨泗港长

江大桥青菱段、友谊大道快速路、丁字桥南路等市政路桥项目建

设，建成微循环路 １０２条，打通断头路 １２条，完善城市路网

体系。

促进生态环境建设。投入资金 １３９４亿元，支持打赢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防汛救灾资金保障，支持建成重点防洪

排涝工程 ６１项、整改防汛安全隐患 ７２处。推进大东湖深隧工

程、北湖污水处理厂等项目建设，提升城市排污排涝能力。落实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整治黑臭水体 ６５个，关改搬转化

工企业８０家，全面实施长江 “十年禁渔”。安排节能减排补助

资金，淘汰国Ⅲ柴油车 ３５１２台，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改善空

气质量。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支持新建绿道１３４６公里，建

成开放公园１１４个，造林绿化２８万亩。

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投入资金１０２２亿元，推进城市现

代化治理。支持开展建筑立面、共享单车、违规户外广告等专项

整治行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改善市容环境。支持打造智慧城

管和精致环卫，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支持更新改造２７６个老旧

小区，建成１０１个街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 ７１１个社区服务站，

完善社区工作者报酬体系，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投入资金 ９４９亿元，完善财政支

农政策，促进乡村振兴。支持蔬菜稳产保供、生猪产能恢复和水

产业发展，稳固 “菜篮子”工程。通过以奖代补方式，支持发

展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都市田园综合体、乡村休闲游，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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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支持全市种子加工、检验检测、加工存储等

９个项目及汉南种业小镇４个基地提档升级。支持 １１２８万亩高

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小型水利设施管护，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

进 ２２１个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在 １８２４个村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提升村容村貌。

（五）坚持深化财政改革管理，提高依法理财能力水平

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牢固树立厉行节约、勤俭节约的思

想，严格实行 “四个一律”压减政策，大力压减因公出国 （境）

费、公务接待费、会议费、差旅费等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非急

需、非刚性支出。通过压一般、调结构、盘存量，全市统筹盘活

财政资金 １６７１亿元，全部用于疫情防控和民生兜底等重点支

出。全市民生支出 １８２８３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７６％，

比上年提高４个百分点。

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框架，制定事前

评估、转移支付等绩效管理办法，建立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科

学技术等１０个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加强绩效目标管理，邀请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５８３个项目绩效目标公开评审，提升

绩效目标的科学性。组织对农业、科技、城建等领域 ４２个专项

资金开展重点评价，涉及资金２８０亿元。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应

用，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

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性担保和纾困贴息机制，

成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建立风险补偿池，优化融资环境。出

台 《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实施意见》，推进国有金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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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中统一管理。支持创新投融资模式，推广运用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 （ＰＰＰ）模式，开展公募基金 ＲＥＩＴｓ试点工作。建设政府

采购集采项目全流程电子交易系统，提升政府采购服务水平。积

极推进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和慈善总会捐赠

收入在全国率先使用财政电子票据。

加大财政监督力度。为确保中央一揽子政策落实落地，实行

财政资金 “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达机制，加强全流程、全链条

监控，实现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制定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使用管理办法，强化政府债券申报、使用监管；实行化债

防风险月调度，严格重点平台、重点项目风险管控。组织 ２３１６

家单位完善内控制度，开展民生政策落实、会计信息质量等 ３２

项专项检查，查处纠正违规资金 ９亿元。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

政府财政透明度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中位居前列。认真听取代表

委员的意见建议，办理１８１件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自觉接受人

大、政协监督。

各位代表，过去五年，全市财税部门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凡的

奋斗历程，财税改革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坚持开源与节流并

重，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累计

达到７０４８亿元，比 “十二五”增长４６％；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总量达到９８１８亿元，比 “十二五”增长 ８５７％。全力打好减

税降费和优化投入 “组合拳”，五年全面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为市场主体减负１６３８亿元，有效促进市场主体和实体经济发展。

切实保障好民生，全市民生支出总量达到 ７１９６亿元，年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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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 １６年、城市低保连续 １７

次、农村低保连续 １３次提标，教育公用经费、城乡低保等保障

标准在同类城市中位居前列。财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营改增、预决算信息公开、政府采购等改革取得明显进

展，依法理财水平稳步提升。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运行和

改革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

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还存在较大困难，财源基础尚不稳固；统

筹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力度还需进一步

加大；政策性刚性支出压力较大，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少数

部门单位绩效管理意识不强，部分资金使用不及时、不规范，财

政财务监管还需进一步加强。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在今后的

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三、２０２１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１年预算草案编制的指导思想及总体安排

２０２１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的第一年。根据国务院、省、市关于预算编制的要求，２０２１

年我市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

要求，围绕全面建设现代化大武汉，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和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促进加快

—８１—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加强财政

资源统筹，增强民生等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财力保障；加快建

立现代财税体制，硬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加强政府债务管

理，切实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 ２０２１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本着积极稳妥和收支平衡的原则，收入预算编制坚持实事求是，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衔接；支出预

算编制坚持政府过紧日子，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加大对

民生等重点领域和重大改革、重大政策的保障力度，切实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２０２１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总体安排建议如下：

２０２１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期实现２９４３１１亿元，比

２０２０年增长２３％，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实现１５１３２６

亿元，增长２３％，主要考虑随着中央一揽子支持政策全面落地

落细，“六稳” “六保”措施强有力实施，我市财政经济稳定恢

复，预计２０２１年财政收入将基本恢复到２０１９年水平。按照积极

稳妥、收支平衡的原则，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２００２５９亿

元，剔除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后，上级对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基金的补助不再由我市列支，以及上年疫情增支、一般债券等

因素，同口径增长６％。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实现 １６５７３８亿元，比 ２０２０

年增长８４％。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１８８６８９亿元，剔

除专项债券等不可比因素，同口径增长２３％。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实现６７８亿元，比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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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２５３％，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国资企业 ２０２０年利润下降，

２０２１年上缴的收入相应减少。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７０６亿元，比２０２０年下降９％。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期实现 ４８２７５亿元，剔除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和职工医保上级补助一次性因素，比 ２０２０年同

口径增长 ７８％。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４０４５亿元，

同口径增长６９％。

以上全市财政预算草案由市本级财政预算草案和代编的区级

财政预算汇总形成。区级财政预算由各区人民政府编制，报同级

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执行中如上级转贷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增

加，相应依法提请调整预算。

（二）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１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２０２１年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实现２９２７１亿元，比２０２０年增长１３２％，加

上上级返还性收入１４１０８亿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２７２９６亿元，

下级上解收入 ５２８９６亿元，调入资金 ７５６９亿元，调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１７２１５亿元，上年结转 ３０１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

务转贷收入２７４０４亿元，收入总计１７８７６９亿元。

２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２０２１年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８００９９亿元，剔除上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补

助、疫情增支、一般债券等不可比因素，比 ２０２０年同口径增长

８９％。主要项目安排情况：

教育支出７１０２亿元，增长９１％；科学技术支出１１３４６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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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２０２％；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１５８亿元，同比增

长１２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８９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３％；

卫生健康支出 ５１３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４％；节能环保支出

１２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４％；城乡社区支出１３８６８亿元，同比

增长５７％；农林水支出 １２８４亿元，增长 ３４％；住房保障支出

３１０３亿元，增长２８９％。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８００９９亿元，加上对区返还性支

出６８７６亿元，对区转移支付支出 ２９８３８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３３９７８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 １０２６２亿元，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１７７１６亿元，支出总计１７８７６９亿元。

以上收支安排是平衡的。

（三）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２０２１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实现 １０３７５７亿元，比

２０２０年增长 ５７％，加上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１５５亿元，上年结

转收入 １０８６７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５９６５６亿元，

收入总计１７４４３５亿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８６２８７亿元，比 ２０２０年执

行数同口径增长 １４７％，加上对区转移支付支出 ３４２４７亿元，

调出资金６４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２３１６３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还本支出２４３３８亿元，支出总计１７４４３５亿元。

以上收支安排是平衡的。

（四）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２０２１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实现 ３４９亿元，

—１２—



与２０２０年基本持平。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２７４亿

元，主要用于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同时按收入预算 ３０％的比

例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１０５亿元，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衔接。

２０２１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３４９亿元，加上上级

转移支付０４１亿元，上年结转０７１亿元，收入总计 ４６１亿元。

２０２１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２７４亿元，加上对区转移

支付０８２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１０５亿元，支出总计４６１亿

元。

以上收支安排是平衡的。

（五）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按照省、市统一部署，２０２１年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

行省级统筹，不再列入市本级预算，同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实行市级统筹，东西湖、蔡甸、江夏、黄陂、新洲等五个统筹区

统一纳入市本级预算。

２０２１年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职工基本医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等六项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收入 ３７７２７亿元，剔除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职工医保

补助一次性因素，同口径增长 ６８％。其中： （１）保险费收入

２９７３亿元； （２）财政补贴收入 ７４４２亿元； （３）其他收入等

５５５亿元。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３２２５４亿元，剔除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等因素，同口径增长６３％。其中：（１）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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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１７亿元；（２）其他支出７３７亿元。

以上收支相抵，２０２１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当年结余５４７３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３９８５５亿元。

四、改革创新，克难奋进，确保圆满完成２０２１年预算任务

２０２１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

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精神，围绕加快打造 “五个中心”、建设

现代化大武汉，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依法理财，

强化责任担当，奋力开创财政改革发展新局面。

（一）聚力 “稳增长”，促进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认真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着力 “建链、补链、强

链”，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支持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抢抓系

列国家战略聚焦武汉、中央一揽子政策赋能武汉的机遇，完善招

商引资、头部企业培育、分支机构法人化等扶持政策，促进全市

重大产业发展规划和重大产业项目实施，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科

技创新能力提升。进一步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支持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和 “四不像”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建设，提升原始创新

及 “卡脖子”技术攻关能力。支持实施院士专家引领十大高端

产业发展计划，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汉就地转化为生产力。

落实人才激励政策，支持 “学子留汉”、助企引才、技能人才培

育等工程实施。推进支柱和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落实武汉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若干政策，整合产业发展基

金，优化财政投入方式，支持 ５Ｇ、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基建项

目实施，做大做强 “光芯屏端网”新一代信息技术等 ９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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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加快发展网络安全等６大新兴产业和量子科技等５大未来

产业。助力服务业能级提升。落实财税激励政策，支持更大力度

培育引进企业总部，发展现代金融，实施物流降本增效行动。支

持特色步行街智慧街区建设，提升市级商业中心功能。加大旅

游、文化、体育等消费扶持力度，繁荣发展夜间经济、假日经

济、会展经济和赛会经济。优化财税营商环境。持续推进减税降

费政策落实，严格执行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强化财政金融政策联动，用好融资担保、贷款贴息、政府采购合

同融资等政策，帮助企业活下来、留下来、强起来、多起来。

（二）聚力 “惠民生”，促进公共服务得到新提升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支持稳定和扩大就业。统筹使用就业补助资金、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资金、失业保险基金等，支持完善创业带动就业、多渠

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加强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下岗失业

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推动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支持提升社会

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待遇正常调整机制，支持提高城乡居民

低保、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等标准，扩大低保覆盖范围，织牢织

密社会保障网。支持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拓展居家、社区、机构

“三位一体”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水平。支持健康

武汉建设。继续把疫情防控摆在财政支出的优先位置，健全应急

保障机制，确保常态化疫情防控资金需求。支持国家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医学中心、区域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和市区院前急救中

心等项目建设，打造中心城区１０分钟、新城区１２分钟医疗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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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推进防治一体化。支持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完善多渠道资金

筹措机制，支持老旧小区改造、红色物业拓面提质，补齐老旧小

区治理的短板弱项。落实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示范城市政策，支持

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长租房市场规范发展，提升困难群众住房

保障水平。支持教育文体事业发展。继续推进公益普惠性幼儿园

新改扩建和中小学配套建设，扩大学位供给；支持高中新课改、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和高校 “双一流”建设，提升教育质量。支

持文体设施短板建设、汉派文艺精品创作、文化遗产保护和大型

文体活动举办，增加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支持提升城市功能品

质。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支持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

重大工程 “两新一重”等项目建设，健全城市基础设施体系。

支持城市空气质量管控、土地污染源头治理、河湖流域水环境修

复和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南湖、巡司河、黄孝河等水体系统整治

和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高水平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进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建设，支持湿地保护、山体修复、植树造

林，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三）聚力 “补短板”，促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完善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持财政

支持政策持续稳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支持脱贫村和经济薄弱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加强对农村低

收入人口的综合保障。促进精致农业发展。推进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 “武汉·中国种都”，提高农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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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水平。支持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

平。落实生猪生产、水产品养殖等奖补政策，促进 “菜篮子”

提质扩容。继续支持做大乡村旅游、发展农村电商、建设都市田

园综合体，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支持加

强农村道路、水利、电力、网络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开展 “擦亮小城镇”“村增万树”行动，打造宜

居宜业美丽乡村。支持加强乡村治理。支持农村综合改革，完善

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投

入力度，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

（四）聚力 “强绩效”，促进财政改革迈出新步伐

深化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

使用效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落实 “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

子”的要求，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调整优化

支出结构，压减一般性支出，集中财力办大事，加大民生等重点

领域、重大项目的财力保障。优化财政专项资金投入方式，健全

财政存量资金与预算安排统筹结合的机制，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

理，促进财政资金跨部门、跨级次、跨年度统筹，优化资源配

置。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拓展绩

效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完善预算绩效指标体系，加强重大财政政

策效果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估，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

化责任约束，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

体系。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制定市与区财政事权

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在教育、医疗卫生、科技、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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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实行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

转移支付比例，加强对基本民生、污染防治、科技创新等重点领

域的资金保障。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支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实施，加快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机制。落实国有金

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强化国有金融资本监督管理。优化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配置，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五）聚力 “防风险”，促进财政监管得到新提高

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加强财政财务监管，确保财政规范安全

高效运行。切实防范政府债务风险。落实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和限

额管理制度，强化政府债券资金 “借、用、还”等关键环节监

管，规范举债融资行为，积极稳妥化解存量债务，确保不发生区

域性风险事件。强化预算执行约束。深入贯彻 《预算法》《预算

法实施条例》，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强化预算硬约束。推

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加强预算管理全流程动态监控，促进预

算管理规范高效。加大财政监督力度。贯彻落实会计法规准则，

强化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提高内控管理水平。规范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项目运作，健全政府采购监管机制，提高

ＰＰＰ项目和政府采购运行效率。建立实施常态化直达资金管理机

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强化财政政策落实的监督检查，严肃财

经纪律。主动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监督。贯彻人大预算审查监

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要求，认真听取采纳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的意见建议，积极配合做好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加大预决

算信息公开力度，自觉在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监督下加强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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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各位代表，２０２１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繁重。我们将在市委

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保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脚踏实地

加油干，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财政工作任务，加快推进现代化大

武汉建设，以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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